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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366,6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366,6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7日。

一、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2年11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2022年修订）〉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

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

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2年12月16日，公司披露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获得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编号：2022-063），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的批复》（人字〔2022〕59

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

2023年2月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

稿）〉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至2023年3月10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公示

期满，没有组织或个人对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的合规性提出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编号：2023-009）。公司监事会认为，

列入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2023年3月17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2022年修订）〉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2023年3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

事、监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

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3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股

份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编号：2023-030），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完成本激励计划的股份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向223名激励对象授予783.05万股限制性股票。

2024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预留权

益失效的公告》（编号：2024-013），《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

修订稿）》 中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196.5万股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日

起已超过12个月，公司未明确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该部分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2025年3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航沈飞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调动或退休、违纪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

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范围的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04,799股进

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

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5年3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航沈飞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及监事会

均认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独立董事就本次解

锁条件成就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5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公告》（编号：2025-028），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股份于2025年4月28日上市流通。

2025年7月24日,公司披露了《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编号：2025-044），9名激励对象涉及的604,799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完成注销。本次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835,699,513股减少至2,835,094,714股。

2026年3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飞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退休、身故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范围的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5,283股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6年3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飞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独立董事就本次解锁条件成就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日期

首次授予价格（元

/股）

首次授予数量（万

股）

（注1）

转股后获授数量

（万股）

（注2）

首次授予人数

（人）

首次授予后股票剩余数

量（万股）（注3）

2023年3月17

日

32.08 783.05 1,096.27 223 0

注1：公司在确定授予日后，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限制性股

票，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人数从224人变更为223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86.10万

股变更为783.05万股。

注2：公司于2023年6月实施完成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

注3：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96.5万股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日

起已超过12个月，公司未明确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该部分预留权益已于2024年3月17日失效。

（三）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二期）”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股票解锁日期 2025年4月28日

股票解锁数量 3,449,178股

回购注销股票数量及原因

2025年7月28日完成回购注销604,799股：9名激励对象因调动或退休、

违纪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计划范围。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 6,908,723股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锁股票数量变化

公司于2023年6月实施完成2022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

转增4股， 因前述分红送转导致的解锁股票数量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公告》（编号：2025-028）。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3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飞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09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绩

效考核达标， 其作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同时，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草案修订稿）》《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规定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按照《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宜。

二、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一）锁定期即将届满

根据《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总量的33.3%。

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日期为2023年4月26日，本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将于2026年4月27日到达。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对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进行了审查，详见下表：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锁条件

2.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外部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下同）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2）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外部董事组成，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

则完善，运行规范；

（3）公司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建立了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劳动用

工、业绩考核、薪酬福利制度体系；

（4）公司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 近三年无财务违法

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满足解锁条件

3.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锁条件

4.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公司业绩条件：

（1）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4.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水平；

（2）以2021年为基准，2024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水平；

（3）2024年度EVA （经济增加值） 指标完成情况达到集团公司下达的考核目标，且

△EVA大于0。

满足解锁条件

5.激励对象个人解锁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上限为本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数量的

33.3%，实际可解锁数量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如下：

（1）控股子公司人员解锁时的单位考核要求

按照与中航沈飞解锁业绩指标（ROE、扣非净利润复合增长率、EVA）一致的原则设

置考核挂钩指标进行解锁。 未达到考核要求的，当期不予解锁。

（2）领导人员

等级 分数≥90 90＞分数≥80 80＞分数≥70 分数＜70

当年

解锁

比例

100% 95% 60%

取消当期

解锁份额

（3）专家骨干人才

考核成绩排序 良好及以上 一般 不合格

当年解锁比例 100% 80% 取消当期解锁份额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期)的激励对象原

共计214人， 因5名激励对

象退休、身故原因，公司同

意回购该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故第二个解锁期可申请

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调整为209人。

2025年度领导人员个

人考核结果达到90分及以

上的144人，90分以下的0

人；专家骨干人才个人考核

结果达到良好及以上65人，

一般及不合格0人。 控股子

公司业绩指标均达到考核

要求。

（三）关于公司层面业绩达成说明

1.第二次解锁公司业绩条件

业绩条件

解锁业绩指标

实际完成值

对标企业75分

位值

成就情况

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4.5%，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水平

20.08% 4.47%

满足条件

以2021年为基准，2024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不低于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水平

28.24% 10.49%

2024年度EVA（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情况达到

集团公司下达的考核目标，且△EVA大于0

达到集团考核要求

△EVA=3.42亿元

/

2.对标企业业绩指标情况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加权扣非

净资产收益率

归母扣非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

1 600435 北方导航 1.47% -31.23%

2 600893 航发动力 2.00% 3.88%

3 000768 中航西飞 5.32% 17.50%

4 600038 中直股份 3.59% -18.93%

5 600967 内蒙一机 4.19% -11.19%

6 601766 中国中车 6.15% 10.49%

7 600118 中国卫星 0.08% -71.36%

8 600482 中国动力 3.26% 89.33%

9 600316 洪都航空 0.50% -14.89%

10 600685 中船防务 1.96% 104.28%

11 601989 中国重工 0.73% 33.88%

12 600150 中国船舶 6.19% 76.69%

75分位值 4.47% 10.49%

本单位水平 20.08% 28.24%

注：根据《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对

标企业由于减少亏损或者扭亏为盈导致当年较草案公告前一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国务

院国资委相关行业企业绩效评价销售（营业）利润增长率最高档标准，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该对

标企业对应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数据极值” ，对标企业中船防务、中国重工、中国船舶由于2024年扭

亏为盈导致当年较2021年度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行业企业绩效评价销售 （营

业）利润增长率最高档标准（船舶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率(%)最高档标准为32.8%），本次业绩条件考

核剔除该三家对标企业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数据极值。

三、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第二个解锁期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根据《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09人，其中2025年度领导人员个人考核结果达到90分及以上

的144人，90分以下的0人；专家骨干人才个人考核结果达到良好及以上65人，一般及不合格0人。 本次

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转股后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纪瑞东 董事长 85,000 119,000 39,627 33.3%

2 张绍卓 董事、副总经理 76,000 106,400 35,431 33.3%

3 王仁泽 职工董事 76,000 106,400 35,431 33.3%

4 关勇 副总经理 76,000 106,399 35,431 33.3%

5 薛洪宇 副总经理 76,000 106,399 35,431 33.3%

6 李建 董事、总会计师 76,000 106,399 35,431 33.3%

7 王琳锋 副总经理 30,000 42,000 13,986 33.3%

8 王克喜 副总经理 30,000 42,000 13,986 33.3%

9 闫文粹 总法律顾问 48,000 67,201 22,378 33.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573,000 802,198 267,132 33.3%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6,648,500 9,307,903 3,099,528 33.3%

合计 7,221,500 10,110,101 3,366,660 33.3%

注：以上数据已剔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转股后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限售股份数据表》确定，最终股份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核实为准。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2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3,366,66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187%；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持有、买卖本公司股票应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中航沈

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激励

计划（第二期）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08,723 -3,366,660 5,542,063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26,185,991 3,366,660 2,829,552,651

总计 2,835,094,714 0 2,835,094,714

注：以上数据未剔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锁期解锁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中航沈飞

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中航沈飞股份有限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符合《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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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26-25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裕湘食品”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健植物油” ）依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以往年度涉税事项开展自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公司全资子公司裕湘食品需补缴2022年-2024年度税款及滞纳金合计370.25万元、金

健植物油需补缴2022年-2024年度税款及滞纳金合计186.52万元，共计556.77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已全部缴纳完毕，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

款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上述税款和滞纳金预计将计

入公司2026年当期损益，对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具体影响，最终以公司

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奔图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7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2,365,790份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1）。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及《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 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12,365,790份

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1002

股票简称：晋亿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11

号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6年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泉州晋亿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泉州晋亿” ）100%股权以5,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泉州康和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康和盛”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晋亿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0）。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泉州康和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20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将

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规定期限内支付。

近日，泉州晋亿已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泉州晋

亿的股权，泉州晋亿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6

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

股” ）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

人

原因

金 圆

控股 是

18,964,911 8.18% 2.44% 否

2026年4

月17日

2029年4

月16日

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

中级人民

法院

司法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金圆盛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开

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圆盛汇” ）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份

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股份

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金圆控股 231,907,628 29.82% 18,964,911 0 8.18% 2.44%

金圆盛汇 4,074,048 0.52% 0 0 0.00% 0.00%

合计 235,981,676 30.35% 18,964,911 0 8.04% 2.44%

注：上表各单项数据占比直接加总与合计占比存在因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金圆控股确认，本次司法冻结事项涉及金圆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金圆盛汇

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或通知。 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司法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控股股东在确认债权方后，争取尽快与该债权方协商处理并达成和解。 本次公告事项如果

控股股东与相关债权人和解不达预期， 不排除亦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司法途径处理相关股权的情形，

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司法冻结事项进展情况，与股东方保持密切沟通，并按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62

证券简称：技源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1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

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

等)。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25-007）。

2026年3月18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近日，公司购

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已办理完成赎回手续，本金2,000万元，收益26,666.67元均已归还至

相应募集资金账户，收益符合预期。 本次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

元）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本次赎回

（万元）

本次收益（元）

浦发银

行

结构性存款 2,000 1.60% 2026.3.18 2026.4.17 2,000 26,666.67

特此公告。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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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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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4月28日（周二）15:00-16:30举办

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举行，届时投

资者可登录“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 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1、召开时间：2026年4月28日（周二）15:00-16:30

2、召开地点：深交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

3、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4、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先生；总会计师周欣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冬先

生；独立董事陶杨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

cn）“云访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下方“互动易”微信公众号二维码进入“云访

谈”的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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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38号上海外滩瑞吉酒店三楼卡罗琳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3,311,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60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黄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

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5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204,613 99.9187 1,665,888 0.0642 441,316 0.0171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206,349 99.9188 1,644,288 0.0634 461,180 0.0178

3、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484,949 99.9296 1,685,788 0.0650 141,080 0.0054

4、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4,984,175 99.2933 18,047,909 0.6959 279,733 0.0108

5、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6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152,449 99.9167 1,739,388 0.0671 419,980 0.0162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5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6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321,749 99.9233 1,744,435 0.0673 245,633 0.009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5,700,689 99.3209 17,424,448 0.6719 186,680 0.0072

8.01、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销售及购买商品、 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12,366 96.0898 7,019,074 3.8232 159,733 0.0870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

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8.0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房屋租赁、购买商品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74,005 99.8972 2,339,149 0.0962 161,333 0.0066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

决。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5,695,405 99.3207 17,378,879 0.6701 237,533 0.009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0,144,332 99.8779 2,931,152 0.1130 236,333 0.0091

11.01、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倪静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102,499 99.9148 1,699,135 0.0655 510,183 0.0197

11.02、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叶乐磊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45,565 99.9126 1,698,535 0.0655 567,717 0.0219

11.03、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宋航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47,465 99.9127 1,696,635 0.0654 567,717 0.0219

11.04、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孙岩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47,465 99.9127 1,696,535 0.0654 567,817 0.0219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具体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590,049 99.9336 1,454,188 0.0561 267,580 0.0103

13、议案名称：《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5,455,875 99.3115 15,539,676 0.5992 2,316,266 0.0893

14、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48,849 99.9127 1,765,835 0.0681 497,133 0.01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81,764,305 99.0049 1,685,788 0.9182 141,080 0.0769

8.01

《关于2025年销售

及购买商品、提供及

接受劳务等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以

及2026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76,412,366 96.0898 7,019,074 3.8232 159,733 0.0870

8.02

《关于2025年房屋

租赁、购买商品及服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以及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9,453,361 88.6103 2,339,149 10.6548 161,333 0.73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5、《关于支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6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关于支付2025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6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7、《关于2026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8.01、《关于2025年销售及购买商品、 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02、《关于2025年房屋租赁、 购买商品及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9、《关于2026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10、《关于2026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1.01、《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倪静2025年度述职报告》

11.02、《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叶乐磊2025年度述职报告》

11.03、《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宋航2025年度述职报告》

11.0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孙岩2025年度述职报告》

12、《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具体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13、《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14、《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4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8.01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

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

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8.02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一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豫

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律师、曹稳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26-072

债券代码：

127067

债券简称：恒逸转

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转

2

”预计触发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703，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2、债券代码：127067，债券简称：恒逸转2

3、转股价格：10.37元/股

4、转股时间：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0日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 ）股票自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0

日，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恒逸转2”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3.481元/股），如果公司股

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将会触

发《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及时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65号）核准，本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300,000万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1,460万元后，剩余募集资金净额298,540万元在2022年7月

28日已全部到位。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中兴华验

字（2022）第010084号验资报告。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782号”文同意，公司3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

8月1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逸转2” ，债券代码“127067” 。

（三）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1月30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8年7月20日）

止。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10.5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

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2、公司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2”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

月26日起由原来的10.50元/股调整为10.41元/股。

3、公司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恒逸转2”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

月20日起由原来的10.41元/股调整为10.36元/股。

4、公司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公司拟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703,752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7月9日办理完成。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规定，“恒逸转2”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11日起由原来的10.36元/股调整为10.37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恒逸转2”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关于预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说明

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0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恒逸转2” 当期转股

价格的130%（即13.481元/股）。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将触发“恒逸转2”有条件赎回条款。 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

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于触发“恒逸转2”赎回条款后确定本次是否赎回“恒逸转2” ，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26-025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运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11,581,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6%。 截至本公告日，通

运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106,6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42%，占公司总股本

的15.11%。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通运投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通运投资为其质押给自然人朱宇超

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证券质押解除手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为2,16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16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1%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4月17日

持股数量 211,581,520股

持股比例 29.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6,68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11%

通运投资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的计划。

二、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等情况，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